
律政司司长在「政策、策略与机遇」──「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法律界

带来的新机遇线上研讨会致辞（只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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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四月十二日）在「政

策、策略与机遇」──「十四五」规划为香港法律界带来的新机遇线上

研讨会的致辞：  

  

尊敬的梁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梁

振英）、谭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彭会长（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各位嘉

宾、各位香港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朋友：  

 

  大家好。非常感谢香港律师会举办今天的网上研讨会，以线上方式

向香港的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朋友，介绍国家「十四五」规划为香港业

界带来的重大机遇。我亦特别感谢一众嘉宾百忙抽空分享他们的宝贵观

点以及相关经验。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蓝图，同时亦为香港的未来

发展定下路向。「十四五」规划要求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反映中央

重视及支持香港巩固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到支

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体现中央坚定支持本

地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的发展。  

 

  我留意到今日的研讨会的讨论主要围绕两方面：研讨会探讨了在

「十四五」规划下更进一步促进及刺激香港的跨境商贸发展的措施，亦

讨论到香港争议解决方面的最新发展，并分享其中为业界所带来的相关

机遇。  

 

跨境发展  

   

  香港拥有稳定的营商环境、资金自由流通、低税率及简单税制，最

重要的还有稳健的法律制度，为商界提供方便营商的法律框架。我们稳

固的法律基础包含了久经考验的普通法制；公开、透明和独立的司法机

关；以及丰富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律素来以清晰、可预见和稳定而闻

名，在很多国际商业交易中被选用为适用法律。这些因素有助香港作为

国际交易促成的枢纽。「十四五」规划要求不断拓宽深化对外开放，促

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强调需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国内



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十四五」规划亦在多个重要范畴支持香港未来

发展，支持香港和各地继续展开交流合作，发挥独特的优势。这些措施

将更加突出香港作为国际交易促成枢纽的重要性，并使香港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双循环发展。我相信这将为本地业界带来更多更

大的机遇，更进一步提升内地甚至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法律专业服务，

尤其是交易促成方面的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十四五」规

划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高

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法律制度在「一国两制」下拥有与众不

同的有利条件，而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律政司正与

内地相关部门密切联系，致力在大湾区落实更多有关法律服务的开放措

施和新措施。其中，最近两项的重大突破：（ i）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

考试以及（ ii）《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

安排》（补充安排），这两项突破将为香港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业界拓

展大湾区的市场提供更大便利，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融合和专业交

流。  

    

  香港的法律执业者，包括具累计律师执业经历五年以上的年轻律师

和大律师，在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大湾区）后，可以在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含诉

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除了为香港法律界在大湾区带来更多机遇及实

践经验外，亦可为大湾区客户（包括港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法律服务

及保障。据我理解，香港共有超过 650 名包括律师及大律师的法律专业

人士报考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我亦仅借此机会祝他们考试

一切顺利。律政司亦与最高人民法院商讨，希望能够为通过考试的香港

法律界提供实务操作的培训，加强他们在大湾区执业的有效性。  

    

争议解决  

    

  争议解决方面，香港一直是提供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的首选

地。香港在仲裁方面无疑拥有享誉国际的领导地位及坚实的基础。二○

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律政司与最高人民法院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进一步完善生效了 20 年的《关

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补充安排的本地

立法于三月十七日获立法会通过修改《仲裁条例》，并预计于今年五月

十九日生效。  

    



  另外，于二○一九年十月生效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安排》），使香港成为第一个内

地以外的司法管辖区作为仲裁地时当事人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在

二○二○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安排》受理了 22 宗保全申请，包

括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共向 14 家不同的内地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而申请在内地的保全总金额达 64 亿元人民币，内地人民法院批准

的保全申请总金额约人民币 44 亿元。有关安排突显香港作为法律、促成

交易及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枢纽的独特优势。  

    

  在调解服务方面，香港亦有坚实的相关法律框架，如《调解条例》

及《道歉条例》，支持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

第二次粤港澳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

建设工作方案」，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平台将促进调解的使用并发挥一个

制定标准的角色，目标为促进调解在大湾区的应用。我相信随着粤港澳

大湾区调解平台的建设，亦会进一步为香港法律界带来不少的新机遇。  

    

  发展及使用法律科技及网上争议解决服务是全球趋势。「十四五」

规划便提到要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并明确表示支持

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律政司现正鼓励

有兴趣的非牟利非政府机构开发和提供香港法律云端服务。香港法律云

端将设于本港，这项先进而方便使用的设施会为本地法律及争议解决业

界提供安全稳妥及可负担的资料储存服务。  

    

  律政司一向重视香港本地法律人才的培训及能力建设。律政司鼓励

香港的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特别是业界内比较年轻的朋友，善用香港

特区政府早前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为他们在内地城市从事法律

及争议解决工作提供更多相关支援。除此之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管理局亦安排向在前海工作和生活的合资格年轻法律专业人士提供

财政资助。我呼吁各位把握相关机遇，为自己的法律及争议解决事业在

大湾区展开新的一页。  

    

  另外，律政司分别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以线上研讨讲座模式与

清华大学合办「中国法基本原则课程」。我们希望在日后举办的课程，

可让私人执业的香港律师参与，以丰富香港律师对内地司法体制和国家

最新情况的理解。  

    

  律政司于未来会致力深化与内地在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方面的合

作。在前海合作区注册的港资企业最近被允许选择香港法律作为民商事



合同适用的法律，即在没有涉外因素之下选用香港法律作为适用法律。

律政司正积极寻求中央政府支持把措施扩大至深圳以至整个大湾区，令

到更多港资企业能够就适用法律选择方面享有更大弹性。另外，我们正

寻求与最高人民法院达成共识，探讨在一些与香港有紧密经济关系的大

湾区城市（如深圳）作为试点推出订立有关公司清盘事宜的合作机制。

我相信此举将有助提升香港作为提供清盘和债务重组服务的区域地位，

并令到民商事司法互助的内容更为丰富，以及为业界带来更多机遇。  

 

  最后，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通过新修订的《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确保香港

社会各界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机结合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以及香港特

区的高度自治权，充分体现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立法精神，确

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并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  

 

  香港现在已经作好准备，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

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与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配合国家双循环

新格局。我认为，香港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国家的支持

下，香港不断前行取得进步，在未来亦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律政司会积

极善用及发挥香港在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方面的优势，继续巩固香港作

为国际法律枢纽的地位，跟业界携手把握「十四五」规划带来的机遇，

为国家构建以创新思维维护法治的平安中国作出贡献。  

  

完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  

 


